
《电子商务法》出台后，代购和微商需要办营业执照

产品名称 《电子商务法》出台后，代购和微商需要办营业
执照

公司名称 广州市倍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3号之一1105房（仅限
办公用途）

联系电话  13660578478

产品详情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十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
、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
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

① 不管是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的代购，微信朋友圈的微商，还是在直播平台中卖东西的博主，以后
卖家们都要办理工商登记了，如果是海外代购，还要需要采购国和中国双方的营业执照。

② 如果你卖的是食品，还需要申请食品流通许可证。《电商法》还明确规定，没有中文标签、不是国家
认监委认证工厂生产、未未获取配方注册证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不得在网络平台销售。

③ 以前在淘宝开个代购网店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朋友圈的“微商”更是零门槛。但是以后，除了法律
规定的特殊情况外，都必须依法进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否则将面临最高1万元的罚款！

广州倍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广州一家专业的工商代理注册机构，无论是对工商政策，注册公司，还
是财务知识，商标，知识产权等专利申请，以及进驻各类电商网站，倍德企业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咨询
服务。

如有疑问，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人：魏小姐

QQ：255276154

微信/电话：13660578478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03号维多利广场B塔1105室

欢迎关注倍德：www.gz-be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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